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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菁全天候量化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23 年 3 月 25 日至 2023 年 3 月 27 日

清算事项说明

（除另有说明外，以人民币元为货币单位）

一、华菁全天候量化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简介

（一）基本情况

华菁全天候量化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计划”或“本资管计划”)已向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于 2017 年 1 月 24 日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出具的产品

编码为 SQ5062 的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确认函。本资管计划由华兴证券有限公司作为资产管理人

(以下简称“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资产托管人(以下简称“托管人”)。本

计划于 2017 年 1 月 18 日成立。

本计划设立时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

具《验资报告》（瑞华验字[2017]01710001 号）。根据验资报告及持有人份额明细表显示：

本计划的募集资金账户确认的金额为人民币 98,202,320.00 元(大写:人民币玖仟捌佰贰拾万

贰仟叁佰贰拾元整)，折合集合计划份额为 98,202,320.00 份（含利息转份额 2,320.00 份）。

确认的净参与资金金额为 98,202,320.00 元，确认的认购金额为 98,202,320.00 元，实收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为 98,202,320.00 份。

本计划投资于银行存款、同业存单，以及符合《指导意见》规定的标准化债权类资产，

包括但不限于在证券交易所、银行间市场等国务院同意设立的交易场所交易的可以划分为均

等份额、具有合理公允价值和完善流动性机制的债券、中央银行票据、资产支持证券、债券

回购（包括正回购和逆回购）、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等；上市公司股票、存托凭证，以

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标准化股权类资产；在证券期货交易所等国务院同意设立的交易场

所集中交易清算的期货及期权合约等标准化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资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比照公募基金管理的资产管理产品。

（二）清算原因

根据《华菁全天候量化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第二十一节“集合计划终

止和清算”第（一）条“各方一致同意，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本集合计划应当终止”第 4

点：“经全体投资者、管理人和托管人协商一致决定终止的，资产管理合同应当终止”。截

止 2023 年 3 月 24 日，经本资管计划管理人、托管人和全体委托人书面协商一致，本资管计

划决定终止，符合上述条款第 4 点，现决定终止本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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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算期间

本计划终止日为 2023 年 3 月 24 日，2023 年 3 月 25 日至 2023 年 3 月 27 日为本计划的清

算期间，清算开始日为 2023 年 3 月 25 日，清算结束日为 2023 年 3 月 27 日，资产托管人根

据资产管理人出具的划款指令于 T+14 个工作日（T 日为清算基准日）内从资管计划资产支付

给指定账户。

二、清算报表编制基础

本计划的会计报表按照会计准则、《华菁全天候量化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

同》《华菁全天候量化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允许的如

会计报表附注所列示的专项资产管理业务实务操作的有关规定编制。

（一）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1、费用种类

本计划存续期内，作为成本列支由本计划承担的相关费用包括在发生投资交易时按规定

比例支付的经手费、证管费、过户费、结算费、印花税、佣金、交易手续费、托管费、管理

费、与本计划相关的会计师费、银行结算费用、银行间市场账户维护费、开户费、与本计划

运营有关的其他费用。

2、费用标准

（1）托管费

本计划的托管费按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0.05%年费率计提。托管人的托管费每日

计算，逐日累计，每季度支付一次，由托管人复核无误后根据管理人的指令从集合计划资产

中一次性支付给托管人。

（2）管理费

① 固定管理费

本计划的固定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2.0%年费率计提。管理人的固定管理

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每季度支付一次，由托管人复核无误后根据管理人的指令从集合计

划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管理人。

2 资产管理人的业绩报酬

在本计划分红权益登记日、委托人退出日或计划终止日，管理人将根据委托人的期间年

化收益率（R），对期间年化收益率超过 0%以上部分（不含）按照 20%的比例收取管理人业绩

报酬（以下简称“业绩报酬”）。业绩报酬计提日为本计划分红权益登记日、委托人退出日

或计划终止日。业绩报酬的计提，以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的业绩报酬计提日（以下简称

“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如委托人该笔份额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推广期参与的，以本

计划成立日为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存续期内参与的，以参与当日为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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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同）至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的期间为基准。委托人退出时，按照“先进先出”法，分

别计算每一笔参与份额应收的管理人业绩报酬。业绩报酬提取频率不得超过每 6 个月一次，

但因投资者退出资产管理计划，按照本计划合同的约定提取业绩报酬的，不受前述提取频率

的限制。管理人业绩报酬的计算和复核工作由管理人完成，托管人不承担复核业绩报酬的责

任。

（3）与本计划相关的会计师费

本计划在存续期间发生的审计费用，由本计划承担。

（二）其他事项

银行结算费用、银行间市场账户维护费、开户费，在发生时一次计入集合计划费用；

与本计划运营有关的其他费用，如果金额较小，不影响集合计划份额净值的，或者无法

对应到相应会计期间，可以一次计入集合计划费用；如果金额较大，影响集合计划份额净值

的，并且可以对应到相应会计期间，应该在该会计期间内按直线法摊销。

本计划成立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和信息披露费等费用，登记结算费，以及存续期发生

的与推广有关的费用，不从集合计划资产中列支。

本计划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三）不列入本计划费用的项目

本计划推广期间的费用，以及处理与本计划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本计划

费用。

（四）收益分配

1、可供分配利润的构成

本计划收益由债券利息、基金红利、股息、红利、买卖证券价差、银行存款利息以及其

他合法收入构成。

2、集合计划收益分配原则和方式

（1）每一种类的集合计划份额的每一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2）集合计划收益分配基准日的份额净值减去每单位集合计划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

低于面值；

（3）当期收益先弥补上一年度亏损后，方可进行当年收益分配；

（4）在符合上述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计划可以进行收益分配。本资管计划红利发放日

距离收益分配基准日（即可供分配利润计算截至日）的时间不得超过 15 个工作日；

（5）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在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允许的范围内，

管理人、托管人协商一致，可以对上述收益分配条件和时间进行调整，并在管理人网站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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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华菁全天候量化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收益分配方式如下：

（1）本计划默认分红方式为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以选择现金分红或红利再投资分红方

式。委托人同意遵守登记结算机构的业务规则（包括但不限于现有规则、对现有规则的修订、

以及以后新制订的规则）。管理人分红时以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分红方式为准。

（2）委托人选择采取默认红利再投资形式的，分红资金按分红除权日的集合计划每份额

净值（免收参与费用）转成集合计划份额。集合计划份额计算要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

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差额部分计入本计划资产的损益。

三、清算情况

2023 年 3 月 23 日，华兴证券有限公司发布了《关于华菁全天候量化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提前终止公告》，公告本计划管理人决定于 2023 年 3 月 24 日（含）终止本计划，并于 2023

年 3 月 25 日起进入本计划的清算期。截至 2023 年 3 月 27 日（清算基准日）完成可流通证券

资产的变现，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一）截至本次清算基准日，本计划实收资本共计人民币 9,460,943.93 元。

（二）截至本次清算基准日的未变现资产情况：

1. 本计划未了结的活期存款应计利息 616.14 元，该未了结利息由管理人垫付，管理人

将未了结的应收利息于 T+14 个工作日（T 日为清算基准日）内支付至本计划的托管户，待银

行实际销户结息后由资产托管人根据管理人出具的划款指令付给管理人，实际销户结息的金

额于预估应收利息的差额由管理人承担。

2. 本计划未了结的结算备付金及其应计利息 3,991,042.36 元，其中期货备付金

3,189,051.09 元，期权现货备付金 10,000.00 元已于 3月 28 日划回托管户，剩余 791,991.27

元由管理人垫付。管理人将款项于 T+14 个工作日（T 日为清算基准日）内支付至本计划的托

管户，待结算备付金及其应计利息实际退还后由资产托管人根据管理人出具的划款指令划付

给管理人。

（三）清算机动资金情况

本次清算，由管理人垫付机动资金 1,000.00 元，用于清算期间可能产生的其他费用，管

理人将机动资金于 T+14 个工作日（T日为清算基准日)内支付至本计划的托管户，清算结束后，

剩余资金由资产托管人根据管理人出具的划款指令划付给管理人。

（四）截至资管计划本次清算基准日的负债情况

1. 本计划应付管理费 63,861.73 元，应交税费 225.60 元，凭资产管理人出具的划款指

令于 T+30 个工作日（T 日为清算基准日）内从集合计划资产支付给本计划的管理人，划付金

额以管理人出具的划款指令为准。本次清算开始日起不再计提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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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计划应付托管费 1,596.57 元，凭资产管理人出具的划款指令于 T+30 个工作日（T

日为清算基准日）内从集合计划资产支付给本计划的托管人，划付金额以管理人出具的划款

指令为准。本次清算开始日起不再计提托管费。

3. 本计划其他负债 16,000.00 元，包括年度审计费 8,000.00 元，清算审计费 8,000.00

元，凭资产管理人出具的划款指令于 T+30 个工作日（T 日为审计报告日）内从集合计划资产

支付给对本计划出具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划付金额以管理人出具的划款指令为准。

四、清算结束日的资产负债及剩余财产分配情况

截至计划清算结束日，本计划可分配资产总额为 12,963,850.48 元，其中：银行存款

8,972,808.12 元，存出保证金 3,991,042.36 元。

资产托管人根据资产管理人出具的划款指令于 T+14 个工作日（T 日为清算基准日）内从

资管计划资产支付给指定账户，根据本资管计划合同相关约定，管理人将全部可分配清算资

产按全体委托人份额的占比分配给委托人。委托人可分配清算资产人民币 12,701,369.56 元，

应付管理人业绩报酬为人民币 262,480.92 元，在本资管计划清算资产支付日将由托管行根据

管理人的指令分别划付指定账户。

五、其他重要事项

本计划无其他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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